e R R e A P
113# &% % F % 290950
DO A EEErECRBREFRERT

e 2 Ea

PR IR RAARE R SR BT A (1I3EAE S
2679655) » A B ide

ANEDIHA LT
d

— v DR g Ao AR TR

:\%ﬁ%%ii’ﬁﬁ4%$*%%%%%ﬁ@ﬁwﬂ%ﬁ’
AT 0 iR £ Sk 2% 3Rk 5238

lg hﬁ\%mmﬁ%S 2 iy B U

R A AL %%4ﬁﬁﬁ%$ AR E R 2

354?3?%%% AR R IDTIEZ T JF L2 Hh o WA

FEARCE A BRE ERD 0 A ET PR 0 L5 )

o X I8 2 ;rljci_o

bt iR $ 3030 5320~ % 30THEL] A ded 2

i

S
W
i

I
5
ik
—
-
Y
£F
P
fe
N

\
H
Ei
7
ik
Tl
KN
=)
3
®
pru
3
)
d;u

b EY £ 113 =& 12 3 24
¥%- e 2 P EET
£ R

pan

AR l—%ﬁ:?:;}{—‘ » IR
f’%” F2rdp B RS20
SEIRS CE DI

-

o A At T2 d
ARG T Aot R BT RE o R R IR SRR BT

Arit B ﬁf’ﬁ'ﬂ ,—)-E'—#\
4
5]



ERL AN IRBIRBERFE

113# & @ F % 267965
T3 2 mimEsr 7 23% (ARE00#£00%0p £ )
LO0O% OO0O®OOOE0£000%0
5
Bg A OOFOOR 000+ 055
;2
B & £ 42— S%l 0 20000000005
FAMEFIEIEE o KW ARE RERA ST WPk
PR BRI AT EE A SheT
PREF
- ~ MRl Bk F 5 AT )RR E AP
R EI13EL P 13p 18pF124 2% » K % & 4 5.45000-0000
BAAF L ED > FEENAT X THALERLRI0E > B %Re
Aer R s 2 B 0000-008Lp * R A A P
ARANIEFZ PR B R R TR B iR 2 RE
% '/%Pﬁrﬁ;"‘ﬁiﬁli%f S AL Fﬁﬁiﬁixizéﬁﬁﬁ‘ﬁ
PR FRAZDIP L 28R o 4Tk
BE R o
RS ReENED F AT RERL LA RIL W
\EE.;F%L;_” R e
- EBTEZ FERTT

‘ﬁn%’fu «;3 ;}7; 2, %g_ «)ﬁcg -ﬁ
1 (L MmFaERGE (RN PR 5 S
A0 2 LA BB IR BRI
By H 2 é”riﬁsé’r P2 9 o




(8 E8)

2 |FIFARGERANEDRRE 2
2 453
3 |ZALBHBRAIEZ S |2
B D4R Y10
%~ T H 15K
SN PARR TR o TR AR % 304 2 AR Bk o
=~ RAEFDEFDLESEHFAZ o

\4
N
&
[}
o
[aad
4
bt
(o]

\4
N
&
[}
(s
s
ok
bt
(o]

<

L

(uﬁ

=

o

W
S5

=
i}

—4= Pimi
=
N2

’E? Lo

(]

3

L
L
M
=
[UN—Y
ek
(V]
-h_‘\
ek
[UN——Y
Pim
—
DO
3

e

R T iE 2 s A2 RS AR > B A JpE
SMAR A 2 ENTFH A RS 1 F 5 F A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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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毓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毀棄損壞案件，起訴書認係觸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依刑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撤回告訴，依照首開說明，本件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
　　被　　　告　陳冠毓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
　　　　　　　　　　　　　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毓(涉犯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與張皓崴素未相識
　　，於民國113年5月13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大安區八德路2段10巷，與張皓崴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行車糾紛，竟基於毀損之犯意，徒手拍打張皓崴之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及以腳踹該車輛駕駛座旁車門，致令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收折功能故障及駕駛座旁車門凹陷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張皓崴。
二、案經張皓崴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有徒手拍打告訴人之上開車輛左後照鏡及以腳踹其之車輛車門之事實。



		2

		告訴人張皓崴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及畫
面翻拍暨車損照片10張、估價單1張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毓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6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毀棄損壞案件，起訴書認係觸犯刑法第

    354條毀損罪，依刑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

    訴人撤回告訴，依照首開說明，本件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

　　被　　　告　陳冠毓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

　　　　　　　　　　　　　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毓(涉犯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與張皓崴素未相識

　　，於民國113年5月13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租賃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大安區八德路2段10巷，與張皓

    崴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行車糾紛，

    竟基於毀損之犯意，徒手拍打張皓崴之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

    及以腳踹該車輛駕駛座旁車門，致令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收

    折功能故障及駕駛座旁車門凹陷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張

    皓崴。

二、案經張皓崴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有徒手拍打告訴人之上開車輛左後照鏡及以腳踹其之車輛車門之事實。 2 告訴人張皓崴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及畫 面翻拍暨車損照片10張、估價單1張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毓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毀棄損壞案件，起訴書認係觸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依刑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撤回告訴，依照首開說明，本件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
　　被　　　告　陳冠毓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
　　　　　　　　　　　　　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毓(涉犯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與張皓崴素未相識
　　，於民國113年5月13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大安區八德路2段10巷，與張皓崴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行車糾紛，竟基於毀損之犯意，徒手拍打張皓崴之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及以腳踹該車輛駕駛座旁車門，致令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收折功能故障及駕駛座旁車門凹陷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張皓崴。
二、案經張皓崴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有徒手拍打告訴人之上開車輛左後照鏡及以腳踹其之車輛車門之事實。



		2

		告訴人張皓崴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及畫
面翻拍暨車損照片10張、估價單1張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毓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毀棄損壞案件，起訴書認係觸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依刑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撤回告訴，依照首開說明，本件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796號

　　被　　　告　陳冠毓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　　　　　　　　　　　　　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毓(涉犯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與張皓崴素未相識

　　，於民國113年5月13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大安區八德路2段10巷，與張皓崴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行車糾紛，竟基於毀損之犯意，徒手拍打張皓崴之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及以腳踹該車輛駕駛座旁車門，致令上開車輛之左後照鏡收折功能故障及駕駛座旁車門凹陷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張皓崴。

二、案經張皓崴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有徒手拍打告訴人之上開車輛左後照鏡及以腳踹其之車輛車門之事實。 2 告訴人張皓崴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及畫 面翻拍暨車損照片10張、估價單1張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